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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比选公告

四川数字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高速公路虚拟化软件集中采购项目（第一批）

比选公告

1. 比选条件

本比选项目 四川数字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高速公路虚拟化软件集中

采购项目（第一批） ，比选人为 四川数字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比选项目资金

来自 业主单位的计量支付款 （资金来源），出资比例为 100% 。该项目已具备比选条

件，现对 虚拟化软件 （设备名称）进行公开比选。

2. 项目概况与比选范围

2.1 项目名称：四川数字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高速公路虚拟化软件集中

采购项目（第一批）。

2.2 比选人：四川数字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 比选内容：四川数字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高速公路虚拟化软件集中

采购项目（第一批）（具体采购内容详见比选文件供货要求）。采购内容还包括设软

件安装部署、调试、开通、测试、试运行、现场指导和培训、技术指导、资料提供、

验收（完工、交（竣）工）和缺陷责任期工作等。

2.4 交货地点：比选人指定地点。

2.5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10天

2.6 质量保证期：3年。

3. 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

3.1 比选申请人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基本账户开户许可

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3.2 信誉要求：近三年比选申请人没有受到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或正处于

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的状态；没有处于取消比选资格的行政处罚的有效期内；比

选申请人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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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比选申请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未被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近3年内（自2020年1月1日起至今）比选申请人（单位）

或法定代表人无行贿犯罪行为。

3.3 业绩要求：2020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具有虚拟化软件（或

同类软件）销售业绩。

3.4 本次接受联合体参加，含联合体牵头人在内，联合体成员总数不得超过2家。

3.4.1 联合体参加比选时，联合体牵头人应为软件产品的生产制造商（即拥有自

主品牌、专利等知识产权的产品所有权人、创造商等渠道的源头商，非分销渠道商或

代理商）的相关证明材料。

3.4.2 联合体参加比选时应提交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成员单位

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

3.4.3 联合体中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与其他人组成联合体参加比选。联

合体牵头人负责本项目比选报名、缴纳比选保证金（如有）、递交比选申请文件、中

选后合同签订等相关事宜。

3.4.4 牵头人和成员方均应满足资格条件第3.1、3.2项要求。

3.4.5 牵头人和成员方合并满足资格条件第3.3项业绩要求。

3.5 本项目不接受代理商单独参选。

3.6 与比选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比选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比选活动。单

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比选申请人，不得参加同一包件的比

选，否则，相关比选申请均无效。

3.7 包件划分：本项目1个包件。

4. 比选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比选者，请于2023年3月30日至2023年4月3日，每日上午9:00时至11:30

时，下午14：00时至17：0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天府一街两

江国际B座41楼购买比选文件。购买比选文件必须携带以下资料：营业执照副本、单位

介绍信或法人授权书（授权代表身份证）。注：上述所有证明留加盖公司公章的复印件。

比选文件每套售价现金600元。逾期不售，售后不退。

5. 比选申请文件的递交




